关于北京市软件企业高级人才专项奖励管理暂行办法

为了落实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国务院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实施意见》，激励北京市软件企业高级人才，促进北京市软件产业发展，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本办法适用于经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市科委）认定的软件企业中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并担任企业部门经理以上职务，年薪在10万元以上（含10万元），连续任职时间一年以上（含一年）的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是指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年薪在10万元以上（含10万元），连续任职时间一年以上（含一年）的技术人员。

    第三条 市科委每年将会同市财政局根据本市软件产业人才发展状况对高级管理人员和高级技术人员的认定标准做相应调整。

    第四条 专项奖励用于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在本市第一次购买商品房、购买汽车和以现金出资在本市投资兴办高新技术企业，或给本企业增加资本金的投入。

    第五条 专项奖励标准最高为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本人上年已缴纳个人工薪收入所得税的80%，可当年奖励，也可累计几年集中奖励。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离开本市软件企业即停止给予专项奖励。

    第六条 办理专项奖励需填报《专项奖励申报表》，并同时提交如下材料： 

      1、《北京市软件企业证书》和企业营业执照副本；

      2、高级管理人员或高级技术人员的最高学历毕业证书，职称证书或职务聘书；

      3、高级管理人员或高级技术人员的有效身份证件（身份证或有效护照）；

      4、企业所在地税务部门出具的上一年度缴纳个人工资薪金收入所得税完税证明，或企业财务部门出具的个人工资薪金收入所得税代扣代缴证明。

5、购房或购车发票原件和复印件，或工商管理机关出具的投资证明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证书。

    第七条 专项奖励办理：市科委委托市软件行业协会负责受理。每年由软件企业向市软件行业协会报送符合条件的人员名单和《专项奖励申报表》及相关材料。初审合格后，由市科委审核批准。软件企业集中到指定的中介机构办理现金拨付。办理时间为每年的3月份和10月份。

    第八条 专项奖励办理机构要建立软件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个人帐户，实行动态管理，每年进行复核审查。专项奖励办理机构可从专项奖励经费中提取2%，作为管理费用。

    第九条 软件企业要据实提供上报材料，如有弄虚作假，一经查实，追回奖励，并取消软件企业资格。市科委设立投诉电话，号码为66153424。

    第十条 市财政局负责监督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市科委和市财政局负责解释。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